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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3 年第十一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有關戶外安全梯於避難層之室外出入口是否得免裝設防火門疑

義，詳如說明。（提案人：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戶外安全梯之構造第三

項規定，以室外走廊連接安全梯者，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門。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規定，安全梯之樓梯間

於避難層之出入口，應裝設具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此規

定之避難層出入口是否意指室內出入口而非室外出入口？ 

三、本案之戶外安全梯(乙梯)於避難層(壹層)出入口直接連通室外

走廊及室外廣場，是否得免裝設防火門？ 

特此釐清做為統一適用之依據。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戶外安全梯之構造規

定： 

（一）安全梯間四週之牆壁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二）安全梯與建築任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全梯之防火門外，

不得小於二公尺。 

（三）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具有半小時以上阻

熱性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

分。但以室外走廊連接安全梯者，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門。 

（四）對外開口面積〈非屬開設窗戶部份〉應在二平方公尺以上。 

故本案之乙梯皆符合戶外安全梯構造之相關規定，為戶外安

全梯。 

二、本案乙梯於避難層(壹層)出入口直接連通室外走廊及室外廣場，

故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第二款第三目規

定，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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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義和聖堂於官田南廍段６０６－１地號土地擬建造一棟四樓寺

院，依規定設置廁所、樓梯、電梯等無障礙設施，電梯是否須

通達四樓後側被服儲藏空間？提請討論！（提案人：社團法人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本案義和聖堂於官田南廍段６０６－１地號土地擬建造一棟

四樓寺院（如附件），依規定設置廁所、樓梯、電梯（設於前

側以方便進出）等無障礙設施，並通達各主要樓層及空間，三

樓挑高六米之佛堂為主要之活動空間，利用挑高之後側夾層空

間（因面積超過１００平方公尺計為四樓空間）設計為儲藏

室，以容納被服、桌椅、祭祀器具等宗教性用品，係屬繁重搬

運之工作及儲存場所，不適合行動不便人員之進入。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建築

物因建築基地地基、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

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

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三、本案實屬使用用途特殊之空間，考量作業空間之安全及無障礙

設施之需求，因此相關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通路、廁所、樓電

梯皆依規定設置，並通達各主要樓層及空間，四樓儲藏室因位

於後側角落空間，「無障礙昇降設備」通達確有困難且無必要，

請允准免以電梯通達該空間！實感德便！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已依規定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並通達各

主要樓層及空間，且該儲藏室非屬居室空間，應無以「無障礙昇降

設備」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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